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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河学院学生工作部（处）
黑院学发[2022]28 号

关于给予杨佳佳等 3 名同学纪律处分的决定

杨佳佳，女，2022574016，外国语学院

李紫风，女，2021984050，外国语学院

陈睿思，女，2021984042，外国语学院

疫情期间，订外卖并在寝室内酗酒。根据《黑河学院纪律处分实施办

法》第十八条第四款第 2项：酗酒者，视其情节，情节严重，造成不良影

响的，给予留校察看处分；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学生违纪处分暂行规

定》第 3 条第 13 项：其他妨碍疫情防控工作的，视情节给予记过以上处分。

9月 13 日经学生工作部部务会研究，校主管领导批准，决定给予杨佳佳等

3名同学留校察看处分，处分期 12个月。

特此决定。

学生工作部（处）

二〇二二年九月十三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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